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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企业名称：台州沃陇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玉环市沙门镇安人村（滨港工业城惠
海路1号）

本局于2019年8月19日依法受理张强
富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按规定进行调
查核实并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因无法通过
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工伤认定
决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玉环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玉
工伤认定［2019］2-079号），认定决定如下：

对张强富于2018年11月2日晚上23时

50分许受到事故伤害，予以认定为工伤。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在
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玉环市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直接向玉环
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提出行
政 复 议 或 行 政 诉 讼 的 ，本 认 定 决 定 生
效。

特此告知
玉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0月15日

送达公告

浙江至上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本公司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7835633458466），同时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杭州君安动力机械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杭州君安动力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本报2019年10月11日第9版刊登的黄
洪林与诸暨市惠融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文字部分第二段应为

“诸暨市惠融置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暨市惠
融置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注：截至2017年12月31日，债权总额为
4844.92万）”，特此更正。

更正
2018年5月15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黄震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昌隆耐磨材
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温州昌隆耐
磨材料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条第2款、第3款之规定，经管理人申请，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9日作
出（2018）浙03破8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
终结温州昌隆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温州昌隆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0月15日

公告

赵梦腾、赵啸虎：
赵梦腾于2016年12月1日向周其借得

肆佰肆拾贰万元人民币，担保人为赵啸虎。
周其曾多次向你们催讨该笔债权，截至目前
你们仍未归还，并且已无法与你们取得联
系。故，周其特登报向你们催款，请你们在
该通知见报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履行还款义
务，还本付息。特此催告！

催款人：周其
2019年10月15日

催款通知

法院公告
2019年10月15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8601民初1181号
杭州卓氏货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德明诉你

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8601民促1183号

戴乃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杰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8601民初65号

梁志叶：本院受理原告胡顺法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8）浙8601民初1183号

戴乃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杰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8）浙8601民初1088号

许关敏、吴争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分公司第五营业部：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大众出租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21号
盛鹏帆：本院受理原告黄思恩诉被告盛鹏帆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它方
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
初8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461号

王永富: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2461号民事判决
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430号

徐孟定、王东意: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23430号
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59号

2019年9月27日，本院依据池雷申请，裁定受理温州
汇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温州华誉
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汇友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雁荡西路100号和乐
大楼三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徐云州，电话：
15858004973）。温州汇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9年12月1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未
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六条规定处理。温州汇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12月17日下午15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汇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等。

温州汇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余
列虎、曹天靖）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
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
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汇
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58号

2019年9月27日，本院依据李超超申请，裁定受理温
州亚尚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温州
华誉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亚尚家用纺织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雁荡西路100

号和乐大楼三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徐云州，电
话：15858004973）。温州亚尚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19年12月1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
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56条规定处理。温州亚尚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12月17日下午14时
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800
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亚尚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
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亚尚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杨雯）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
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
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亚尚家用
纺织品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司债
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959号

李海斌：原告马可武与被告李海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裁
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

并定于2020年1月16日9点10分在温州市龙
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903号

陈炜达：原告马可武与被告陈炜达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本案并定于2020年1月16日9点00分在温州市
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416号

梅志海：本院受理原告陈友元与被告梅志
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0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
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
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15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名称

浙江曼莎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港链传动有限公司

诸暨市伊美特针织厂

浙江鑫鼎盛实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红茂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康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贝力生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富邦玛凯龙国际家居装饰广场有限公司

绍兴县沸蓝织造有限公司

绍兴强盛轻纺有限公司

浙江赐富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欧亚薄膜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华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县荣高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东诚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江桥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华业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绍兴县炎通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鸿泰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鸿宇皮革有限公司

浙江越王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县新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县佳禾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

上虞同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上虞市百灵铜业有限公司

上虞市银邦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上钢管业有限公司

杭州华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瑞文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洪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超洁实业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截止至 2019年3月31日）

4,598,392.17

44,960,000.00

9,667,563.25

20,990,946.84

1,614,911.80

1,913,494.45

139,743,719.02

19,118,932.08

30,000,000.00

24,035,000.00

118,171,615.83

172,403,392.13

23,207,214.71

10,144,765.25

31,519,724.14

61,934,934.99

4,476,365.95

16,192,361.95

7,991,765.92

13,800,000.00

45,359,999.93

29,999,970.30

30,000,000.00

25,699,646.54

41,521,665.50

20,261,233.25

17,964,921.82

24,050,000.00

4,486,377.67

6,963,470.08

11,399,962.57

25,243,650.67

欠息（截止至2019年3月31日）

3,370,066.70

7,552,030.44

9,900,291.20

16,901,461.94

86,109.15

1,196,265.63

4,396,659.64

1,557,835.53

14,288,534.78

35,049,598.53

11,854,192.54

23,533,947.86

34,485,292.84

9,178,130.02

25,178,073.86

55,367,379.63

9,274,692.62

8,415,155.38

3,318,199.39

5,816,125.00

22,088,609.88

23,829,575.14

15,116,984.40

34,807,717.15

20,935,711.79

12,291,151.40

19,584,381.88

15,542,128.50

2,400,000.00

2,400,000.00

1,222,079.37

2,066,886.58

担保人

诸暨市丙超子萱针织有限公司、杨才品、郦锋、杨旭芳、周超

海讯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开尔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华港机械有限公司、陈立新、何芳芳、楼海飞、顾琪丽、何志江、赵华芳

浙江曼莎袜业有限公司、陈建钢、寿雪梅、杨才品、郦小雄

浙江金盾链条制造有限公司、楼建军、边波英、蔡琦、杨永明

金兴全、金仙花、金志根、潘国琴

无

浙江大和纺织印染服装（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富华制衣厂、浙江康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王光荣、王凤梅

浙江赐富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永通染织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外婆家食品有限公司、包国江

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朱坚方、于雪君

浙江九花新合纤有限公司、绍兴县第一涤纶总厂、绍兴富邦玛凯龙国际家居装饰广场有限公司、赵张夫、陈和珍

绍兴县第一涤纶总厂、绍兴富邦玛凯龙国际家居装饰广场有限公司、浙江赐富化纤有限公司、浙江赐富医药有限公司、赵张夫、陈和珍

绍兴县津越纱业有限公司、绍兴利恒实业有限公司、绍兴县江桥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夏华君、张玲丽

绍兴县沸蓝织造有限公司、绍兴县帛瑞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外婆家食品有限公司、包国江、张银燕、包永华、李秀妹、包国兴

上虞市东昇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巨枫时装有限公司、绍兴兴盈丰纺织制衣有限公司、沈晓东、傅红亚

绍兴柯桥华泰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县津越纱业有限公司、夏小焕、高彩莲

绍兴杰龙玻璃有限公司、绍兴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毛建华、王莺

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浮梁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亚工程玻璃有限公司、胡永平、边文珍、胡斌良、袁园

兴柯桥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汤鑫灿、陈纪华

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汤鑫灿、陈纪华

浙江鸿宇皮革有限公司、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

浙江越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

绍兴市恒丰聚氨酯实业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

绍兴市恒丰聚氨酯实业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朱坚方、于君雪

上虞市宏晨劳保用品有限公司、浙江瑞灵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合诚化学有限公司、杜岳炫、龚红娟、朱志新、刘淑娟、赵水仟、杜荣华、任加胜、黄招芽

上虞同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浙江银邦集团有限公司、杜岳炫、龚红娟、吕宁江、陈爱娟

上虞市宏晨劳保用品有限公司、杜岳炫、龚红娟

上虞富士针织有限公司、王六艺

龚健航

浙江宝商物资有限公司、杭州圣发物资有限公司、浙江长兴亿隆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岑娟、岑小南、何剑、王艳苹

浙江洪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联利科技有限公司、吴利伟、吴志珉、吴利军、黄玉珍、

浙江超洁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超洁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鸿拓实业有限公司、王平航、陈桂芝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9月10日裁定受理申请人温州市环境监
测中心站诉请被申请人温州市环境监测装
备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指定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组
成清算组，并指定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
务所徐建斌为清算组负责人。温州市环境
监测装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人申
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

证明材料。债权申报地址：北京大成（温
州）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
区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21层）；联系
人：蔡慧（15888401401）。温州市环境监测
装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及相关资
料。

特此公告
温州市环境监测装备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10月15日

清算公告

根据浙江高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翁
建西（受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
江高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
公告项下的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
利），全部转让给翁建西，浙江高础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翁建西履行相关还款义
务。

债权情况：借款人为温州博沃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余额￥15419992.95
元，利息￥2580546.84元，（注：利息暂计至
2017年6月5日）。保证人：温州市寰宇高
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温州臻诚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徐文、谢春。

特此公告
浙江高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翁建西
2019年10月15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